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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见被告人及其家属ꎮ 七是不准耍特权ꎬ 逞威风ꎬ 欺压、 威吓群众ꎬ 不准通过办案在案发单位为个人

和亲属谋取私利ꎮ 八是不准参与赌博ꎬ 酗酒闹事ꎬ 参与群众闹事和其他违法违纪活动ꎮ 九是不准违法

办案ꎬ 滥用警戒ꎬ 不准乱收费ꎬ 乱罚款ꎮ
１９９７ 年ꎬ 根据 «中共甘孜州委政法委员会关于全州政法队伍集中教育整顿安排意见» 精神ꎬ 全

面开展新龙县政法队伍集中教育整顿活动ꎮ 至年底ꎬ 在原设科室的基础上ꎬ 新龙县人民检察院撤销刑

事检察科ꎬ 新增设批捕科、 起诉检察科、 民行检察科、 技术检察科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县检察院和县法院以评议、 整改ꎬ “创五好” 院ꎬ 树形象为契机ꎬ 学习、 培训修订 “两

法”ꎬ 狠抓全院干警素质的提高ꎬ 开展建好班子、 创 “两满意、 一放心” (社会满意ꎬ 人民满意ꎬ 党

委放心) 为主要内容的活动ꎮ 县公安局开展 “双聘” 工作ꎮ 出台 «新龙县委政法委员会禁止政法干

警在工作日饮酒的通知»ꎬ 规定: 一是在无特殊情况下ꎬ 政法干警在周一至周五工作日内一律不得饮

酒ꎬ 节假日期间也不得聚众酗酒ꎻ 二是在此通知后ꎬ 若发现政法干警仍然违反规定在工作日内饮酒

的ꎬ 给予批评教育ꎬ 经二次至三次批评教育仍无效的ꎬ 给予停职反省和相应的处分ꎻ 三是经多次批评

教育无效、 依然酗酒酿成严重后果者ꎬ 一切后果自负ꎻ 四是政法各部门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ꎬ 可制定

相应的制度认真贯彻执行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县委政法委以 “素质强委、 作风树委、 制度建委、 业绩升委” 为要求ꎬ 用制度强化管

理ꎬ 定责任完善措施ꎬ 强学习提高素质ꎬ 以进一步深化 “党员先锋工程” 活动ꎬ 建立 “学习型机

关”、 开展岗位大练兵、 “办案质量评查”、 推行 “爱民月” 和 “学英雄ꎬ 树高原警察形象” 等活动ꎬ
加强政法队伍思想政治教育ꎬ 大力促进政法队伍建设工作ꎬ 将 “执法为民” 观念融入执法、 司法活

动的每一个环节中ꎬ 着力整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ꎬ 把加强党的领导、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建

设工作、 职业道德建设等纳入政法队伍建设工作之中ꎬ 强化政法部门的服务意识、 规范执法行为、 提

高办事效率、 密切警民关系ꎬ 从而进一步树立警察良好形象ꎮ 为进一步加强政法队伍管理ꎬ 县政法委

下发了 «新龙县政法干部管理暂行规定»ꎮ
２００６ 年ꎬ 以开展 “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活动” 和开展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 为

载体ꎬ 狠抓了队伍建设ꎮ 一是在开展的 “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 专项整改活动的基础上ꎬ 继

续在政法系统内开展为期三年的执法规范化建设活动ꎮ 在执法规范化建设活动中ꎬ 成立活动领导机

构ꎬ 建立完善工作机制ꎬ 全面贯彻落实各项工作措施ꎮ 二是在全县政法系统广泛开展动员、 宣传、 深

入学习和实践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ꎬ 组织政法各部门召开法治理念教育活动报告会ꎬ 进行阶段

总结和经验交流ꎮ 重点对 “依法治国” 和 “执法为民” 两个专题进行学习和总结ꎬ 并积极采取措施解

决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ꎬ 不断规范政法干警的执法行为ꎬ 提高整体执法水平ꎮ 当年政法系统人员编制进

行调整充实ꎬ 政法系统总编制 １４４ 个ꎬ 其中ꎬ 行政编制 １３１ 个、 事业编制 １３ 个ꎮ 现实有人数 １２８ 人 [其
中行政 １０９ 人、 事业人员 １９ 人 (包括公安协警员 １０ 人)]ꎬ 尚缺行政人员 ２３ 人ꎬ 事业人员 ４ 人ꎮ

第三节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一、 工作制度

(一) 五部委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联系制度

１􀆰 会议制度: 每月组织人事、 纪委、 监察、 组织、 综治委召开一次会议ꎬ 由综治委牵头ꎬ 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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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互通情报ꎬ 研究和总结本月综治工作ꎬ 学习中央、 省、 州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面的方针、 政策

以及有关文件精神ꎮ
２􀆰 工作制度: 组织、 人事、 要经常对综治委、 综治小组、 调解组织、 公安员、 司法助理员等进

行考察ꎬ 不断对这些组织的成员进行调整、 充实ꎬ 使这些组织的成员不缺位ꎬ 保持其活力ꎬ 切实发挥

在综治工作中的积极作用ꎮ
３􀆰 适时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ꎬ 听取各界人士对综治工作的意见ꎮ
４􀆰 组织、 人事、 纪委、 监察要经常深入政法各部门ꎬ 了解政法队伍班子的纪律作风、 工作作风

等情况ꎬ 及时发现存在的问题ꎬ 提出整改意见ꎬ 落实整改措施ꎮ
５􀆰 每半年向县委、 县政府分管领导进行一次综合性汇报ꎬ 给县委、 县政府提供决策依据ꎮ
６􀆰 年底进行一次工作总结ꎮ
(二) 综治成员单位及有关部门在创建 “平安新龙” 活动中的职责任务

为使创建 “平安新龙” 活动能够真正落到实处ꎬ 县平安创建领导小组对综治成员单位及有关部

门在创建 “平安新龙” 活动中的职责任务进行明确的细化分解ꎬ 要求综治成员单位及有关部门要制

定本部门创建工作意见ꎬ 组织动员单位职工积极参与创建活动ꎻ 要积极协助综治机构抓好平安创建工

作的督促检查ꎻ 积极建议领导开展平安创建的检查、 调研、 督导、 视察、 评议ꎬ 并做好有关工作ꎻ 把

平安创建列入县委、 县政府的工作目标管理和考核ꎬ 协调做好平安创建的组织领导、 经费保障等工

作ꎬ 推动平安创建活动的深入开展ꎻ 认真履行综治职责ꎬ 经常深入联系乡开展指导平安创建活动

工作ꎮ
(三) “平安新龙” 目标分解任务

２００５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ꎬ 根据县委、 县政府两办 «关于在全县开展平安创建活动的贯彻实施意见»
精神ꎬ 经县综治委领导同意ꎬ 新龙县综治委下发 «平安创建活动工作目标» 的通知ꎬ 要求各区乡

(镇)、 各机关单位尽快将涉及本辖区、 本部门、 本系统的工作具体分解细化到相关部门、 单位、 科

室和人员ꎮ

二、 防范机制与体系 (防范网络)

１９９０ 年ꎬ 建立新龙县如龙镇调解委员会ꎮ １９９１ 年ꎬ 新建了吴西、 高山、 城区三个村级调解委员

会ꎬ 每个村级调解委员会由主任 １ 人ꎬ 成员 ２ 人组成ꎮ 在社教工作中ꎬ 新建立乡、 村两级调解组织 ６８
个ꎬ 治保组织 ６４ 个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在全县各区乡逐步建立区乡 (镇)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小组”ꎮ 中共新龙县委、 县

政府决定成立 “新龙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ꎮ 在 １４ 个区、 乡 (镇) 成立综合治理领导小组ꎬ
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ꎬ 在村委会的基础上成立 “综合治理小组”ꎮ

１９９２ 年—２００５ 年 ９ 月ꎬ 新龙县逐渐建立起单位内部保卫、 重点领域、 重点部位等防范网络系统ꎻ
建立起行政调解、 司法调解、 人民调解等调解组织和治保、 帮教、 民兵、 联防等维护社会治安组织ꎻ
建立健全防范工作规章制度ꎻ 初步探索信息员、 联络员制度及其机制建设工作ꎮ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以后ꎬ 启动 “平安新龙” 创建活动ꎬ 重点加强 “六大工作体系” 建设、 建立健全

“四大机制”、 增强 “五张网” 社会防控建设ꎮ 在 “平安创建” 工作中ꎬ 新龙县构建了 “县、 乡、
村、 组” 四级联动防控网络ꎮ 县级: 建立健全除公安以外的ꎬ 国家安全人民防线领导小组、 民兵应

急分队、 单位内部治保组织、 治安巡逻队ꎻ 乡级: 各乡镇、 村、 社、 户四级防范网络初步形成ꎬ 层层

落实了制度和责任人ꎬ 建立健全调解组织、 治保会、 治安巡逻队ꎻ 村级: 建立健全综合治理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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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等组织 (或办公室)ꎬ 配备了专兼职综治工作人员ꎬ 村级调解委员会 (小
组)、 治安联络点、 治安巡逻队ꎻ 组级: 建立健全治安联络点、 治安联络人、 治安巡逻队、 农牧民自

防自卫组织ꎮ
在 “平安新龙” 创建工作中ꎬ 建立健全 «涉法信访联席会议制度»、 «维护稳定工作领导责任制

度»、 «维护稳定部门责任制度»、 «维护工作预警机制»、 «快速反应机制»、 «协调机制»、 «新龙县反

恐怖活动工作机制»、 «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 «维护稳定工作和基层基础社会调查研究工作

机制»、 «信息报送工作机制»ꎻ 建立健全 «新龙县维护稳定工作预案»、 «新龙县国内安全工作预案»
等工作预案ꎬ 进一步加强人防、 技防、 物防的有机结合ꎬ 建立了 “县、 乡、 组、 村” 四级联动防控

体系ꎮ

三、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１９８８ 年ꎬ 按照 “谁主管、 谁负责” 的原则ꎬ 进一步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ꎬ 各区乡和单位

继续搞好在全体公民中的普及法律基本知识教育工作ꎬ 配合专项斗争专项治理做好法制宣传工作ꎬ 同

时加强政法各部门基层基础建设ꎬ 搞好人民法庭、 公安派出所、 治保会、 调解组织建设ꎮ 加强对民用

枪支的管理和路政、 交通管理工作ꎮ 推行治安承包责任制、 安全责任制ꎬ 县公安局先后在公安机关推

行了治安承包责任制和安全责任制ꎬ 收到了显著成效ꎬ 取得了全县 １８ 个乡 (镇) 没有发生治安案

件ꎬ 占承包点的 ８５􀆰 ６６％的好成绩ꎮ
１９８９ 年ꎬ 把 “打、 防、 建、 教、 改、 管” 紧密结合ꎬ 推行治安责任制ꎬ 开展基层治保、 调解、

乡规民约等基层组织制度的建设ꎬ 开展普法教育和法律服务ꎮ 一是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状况好坏纳入

县、 区、 乡、 机关企事业单位和干部的工作岗位责任制考核ꎬ 采取行政和经济手段ꎬ 层层负责ꎬ 齐抓

共管ꎮ 二是突出重点ꎬ 组织集中整治ꎬ 开展专项治理ꎮ 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治安秩序进行集中整

顿ꎬ 破获大小案件 ２８ 起ꎻ 缴获赃款赃物计 ４３２６ 元ꎻ 打击违法分子 ４２ 人次ꎬ 检查车辆 ９００ 多台次ꎬ
纠正违章 ３００ 多台次ꎬ 处罚违章 １３０ 人次ꎮ 进行防盗、 查禁赌博整顿治理ꎬ 查破案件 １２ 起ꎻ 加强重

点人口和流动人口的管理ꎬ 打击流窜犯ꎮ 共清查 １４２０ 人次ꎬ 重点清理 ２５２ 人抓捕 ２ 人、 收容审查 １６
人ꎮ 三是从重从快打击严重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活动ꎬ 共打击处理 ２４６ 人ꎮ 四是积极推行治安责任制

全面落实综治措施ꎮ 五是完善基层治保、 调解组织和规章制度ꎬ 加强社会面的控制ꎬ 全县各乡均建立

治保委员会ꎮ 六是进一步深化法制宣传和教育ꎬ 完成 １８ 个乡 (镇) 的 “十一法二例” 的普法教育ꎬ
培训法制宣传员 ６００ 人ꎬ 召开大小会议 １０００ 多次ꎬ 参会人员达 ５ 万人次ꎬ 深入开展普法工作ꎬ 增强

了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ꎮ 七是在 “平暴制乱” 和拉萨发生骚乱期间ꎬ 制定防止暴乱和骚乱的工作预

案ꎬ 进行 “两个离不开” 教育ꎬ 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ꎮ
１９９０ 年ꎬ 充分发挥政法各部门职能职责ꎬ 加强普法工作、 加强治安动向掌握、 加强专项斗争和

治理工作、 加强基层综治组织和制度建设与落实ꎬ 层层签订了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责任书»ꎮ
１９９１ 年ꎬ 正式成立了 “新龙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ꎮ 落实 “谁主管、 谁负责” 和 “看好

自己的门、 管好自己的人、 办好自己的事” 的综治原则ꎬ 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和群防群治队伍的建设ꎮ
全县 ２８ 个区、 乡、 镇先后成立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小组ꎬ 建立调解组织 ２４ 个、 治安室 ５ 个ꎬ 配备专

职保卫干部ꎮ 建立调解小组 ９８ 个ꎬ 充实人员 ２１８ 人ꎬ 培训 １５６ 人ꎮ 工作中拟出了 «在开展社会主义

教育中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安排意见»ꎬ 坚持 “严打” 斗争ꎬ 继续加强 “追逃” 工作ꎬ 适时开展

甘新路、 甘白路公路沿线治安专项治理、 重点整治工作ꎬ 有效处置 “８􀅰２２” 草场纠纷群体性事件ꎻ 将

“二五” 普法和 “社教” 工作紧密结合起来ꎬ 办理各种法制培训班 ２９ 次、 参加人数 ３１３１ 人ꎬ 开展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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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咨询 ２１８ (件) 次、 办法制专栏 １０ 期ꎬ 全县受教育群众达 ８０％以上ꎮ 调整充实 “除六害” 领导小

组ꎬ 控制和减少了 “六害” 对社会的危害ꎮ 县法院与县司法局一道ꎬ 对全县 １２ 个调解组织进行指导和

协助ꎬ 调解民间纠纷ꎬ 化解了各种易于激化或转化的矛盾ꎬ 把不安定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ꎮ
１９９３ 年ꎬ 确定了以甘新路、 雅新路、 如龙镇为重点的整顿区域ꎬ 打击 “车匪路霸”ꎬ 整治治安环

境和整顿交通秩序ꎻ 与各区 (乡) 镇签订 «新龙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治理责任书»ꎮ
１９９５ 年ꎬ 继续开展 “严打” 斗争ꎬ 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分子ꎬ 把流氓恶势力、

车匪路霸、 重大抢劫、 盗窃、 暴力犯罪作为打击的重点ꎮ 下决心抓苗头 “追逃犯、 破大案” 工作ꎬ
采取争归与打击相结合ꎬ “追逃” 工作取得更大成效ꎬ 消除不安定因素ꎮ

１９９８ 年ꎬ 开展创建 “安全文明小区” 创模活动ꎬ 加强普法教育ꎬ 提高依法治县的能力ꎮ 针对县

城治安状况有所反弹的问题ꎬ 县综治委按照县委、 县政府有关会议精神ꎬ 开展一次以县城为重点的社

会治安综合整治行动ꎬ 成立了 ５ 个工作组ꎬ 开展: 一、 打击盗伐林木ꎻ 二、 加强争归追逃ꎻ 三、 加大

“９􀅰８” 案侦破力度ꎻ 四、 加强县城治安防范ꎻ 五、 积极消化战果ꎻ 六、 召开综治工作会议ꎬ 强调确

保国家森林资源安全ꎬ 为天保工程的启动和实施作出积极贡献等工作ꎮ
１９９９ 年ꎬ 取消签订责任书的形式ꎬ 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纳入目标管理的范畴ꎬ 实行 “一票”

否决制ꎬ 坚持和完善综治、 组织、 纪检、 人事、 监察五部门联系制度ꎬ 真正形成齐抓共管的工作局

面ꎬ 重点抓好 “创安” 活动ꎬ 把 “创安” 活动与 “严打” 整治、 精神文明建设、 基层基础建设、 依

法治理等工作有机结合起来ꎬ 开展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ꎮ
２０００—２００１ 年ꎬ １８ 个乡 (镇) 配齐了抓综治工作的副职 １ 名、 综治员 １ 名ꎬ 成立并调整综治成

员 ２２ 名ꎮ 在全县设立: 基层派出所 ９ 个共计 ２７ 人ꎬ 其中治安室 １２ 个、 专职治安员 １３ 人、 兼职 ２ 人ꎻ
城区建立 １１０ꎬ 计有干警 ８ 人ꎻ 基层人民法庭 ２ 个 ４ 人ꎻ 基层司法所 １８ 个 ９０ 人ꎮ 城区建立治安巡逻

队 １ 个 １２ 人ꎮ 群众性治安联防队 ２５ 个ꎬ 其中机关 １３ 个、 乡 (镇) １２ 个ꎬ 计 ２４３ 人ꎬ 民兵 ８２ 个共

９００ 人ꎬ 处置突发事件民兵应急分队 １ 个 ５０ 人ꎬ 治保组织 １２３ 个 ４５１ 人ꎻ 调解组织 １２４ 个 ４５２ 人ꎬ 全

县 ５５ 所学校均配备 １ 名负责综治工作的法制副校长或法制辅导员ꎮ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年ꎬ 制定并逐步实施 “整体联动防范工程” 规划ꎻ 加强基层基础组织建设ꎬ 广泛开

展 “创模、 创安” 活动ꎬ 强化防范管理ꎻ 将广播电视网络安全管理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ꎬ 加

强对网络犯罪的查处和打击力度ꎻ 实施 “整体联动防范工程” 第二阶段规划并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０ 月完成ꎮ
(在 “整体联动防范工程” 建设中ꎬ 以城区 １１０ 为平台ꎬ 共有专兼职群防群治队伍 ７６ 人ꎬ 乡 (镇)
村社专兼职群防群治队伍 ２５７３ 人ꎬ 建立群众性联防队 ２５ 个 ２４３ 人、 民兵组织 ８２ 个 ９００ 人、 乡村两

级综合治理领导小组 １２６ 个 ５１１ 人、 治保组织 １２６ 个 ４９１ 人、 调解组织 １２６ 个 ５１４ 人ꎮ)
２００４ 年ꎬ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明确一个目标 (以进一步深化 “整体联动防范工程” 建设为重

点ꎬ 建立多层次、 全方位、 立体化的治安防范新格局ꎬ 达到治安防范效果明显、 群众安全感提升的目

标)ꎬ 抓好两个重点 (整体联动防范工程建设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组织建设)ꎬ 落实三方责任

(责任单位、 责任单位第一责任人、 个人)ꎬ 侧重四项工作 (基层基础工作、 社会面流动防范工作、
农牧区治安防范工作、 发挥综治委专项工作领导小组职能职责工作)ꎬ 对综治工作和整体联动防范工

程建设提出 “以新促措施、 以实促成绩、 以群众满意为标准、 以治安稳定为根本” 的新要求ꎬ 开展

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建设工作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全面启动 “平安新龙” 创建工作ꎮ 按照中共甘孜州委、 州政府在全州开展 “平安创建

活动” 的重大决策ꎬ 新龙县委、 县人民政府研究提出开展平安创建的具体措施ꎬ 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起ꎬ
在全县开展 “平安新龙” 创建活动ꎮ 成立了县 “平安创建活动” 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ꎬ “平安创建办

􀅰９２１􀅰第四篇　 党　 务



（1988—2006）

公室” 制定了工作职责、 新龙县平安创建进度计划、 区乡 (镇) 平安创建联系点和联系人员ꎻ 同时

从县公安局、 县人民检察院、 县人民法院抽调 ３ 人为 “平安创建办” 工作人员ꎬ 具体负责全县 “平
安创建” 活动的检查、 督促和指导工作ꎮ “平安新龙” 创建工作于 ２００５ 年作出统一规划ꎬ 进行广泛

的宣传发动ꎬ 全面开展平安创建活动ꎮ
２００６ 年深化 “平安新龙” 创建工作ꎬ 制定了 ２００６ 年 «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及平安创建责任书»ꎬ

五部委 (综治委、 纪委、 组织部、 人事局、 监察局) 之间联系进一步加强ꎬ 加强情况通报和督查工

作ꎬ 将党政领导干部抓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能力和实绩列入目标考核的重要内容ꎮ ４ 月份ꎬ 政法

部门主要领导任组长派出四个工作组深入全县 ２３ 个区乡 (镇)、 ２０ 余座寺庙及 ８ 个林场开展一次大

规模的 “平安创建宣传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活动”ꎻ 把全县划分成 ５ 个片区ꎬ 成立了由副县级领导干

部任组长ꎬ 公、 检、 法、 司主要领导任副组长ꎬ 有 ３ 名成员和一名联络员的片区创建领导小组ꎬ 并制

定了职责任务ꎬ 形成县创建领导小组督促各片区工作组ꎬ 各片区工作组督促各片区工委ꎬ 各片区工委

督促各乡镇ꎬ 各乡镇督促各村的层层负责制ꎻ 新龙县综治办、 公安局、 交通、 工商、 城建等部门通过

走访调查、 沟通交流等方法ꎬ 在 “两车” (长途客车、 区间车) 商业店铺员、 环卫人员中吸纳了 ４７
名治安信息员ꎻ 开展打击拐卖藏族妇女、 虫草季节犯罪、 打击 “两抢” 犯罪等专项行动ꎮ ９ 月和 １０
月ꎬ 先后两次接受省平安创建工作组的抽查ꎬ 得到了充分的肯定ꎮ

第四节　 维护社会稳定

１９８８ 年ꎬ 对全县 １３２ 名综治人员进行培训ꎮ 在 ８ 个乡开展民间纠纷调处工作ꎬ 针对安全保卫工作

方面存在的问题ꎬ 制定了机关单位安全责任制ꎮ 加强对重点寺庙、 重点人物的控制工作ꎬ 追查新龙林

业局 “新龙县六七月要叛乱” 的政治谣言ꎬ 处理准备倒算 “民改” 成果违法事件ꎮ 掌握社会动态ꎬ
加强对社会舆论的引导ꎬ 控制和消除了 “新龙要暴乱” 的谣源ꎬ 稳定了人心ꎮ

１９９１ 年ꎬ 分别开展甘白路、 甘新路、 新龙县博美、 博孜、 如龙镇治安专项整治ꎮ 加强隐蔽斗争ꎬ
严密掌握敌社情ꎬ 及时为党政领导做好预测报警工作ꎬ 县公安机关共获敌、 社情 ６６ 件 (次)ꎬ 一般

社情信息 １０ 件ꎬ 同时对 ６ 名到县旅游的外国人进行验证登记ꎬ 对违章旅游的 ３ 名外国人作了及时处

理ꎮ 掌握了历年私逃出境 ２１ 人的基本情况ꎮ 对返县 ３ 人作了跟踪调查ꎮ
１９９２—１９９３ 年ꎬ 落实 “维护局势稳定ꎬ 保证经济建设顺利进行ꎬ 正确处理好稳定与发展的关系ꎬ

抓局势的稳定” 重大政治责任ꎮ 一是坚持不懈地反对 “藏独”ꎬ 一如既往地坚持团结、 坚持统一、 旗

帜鲜明地反对分裂、 反对倒退ꎬ 依法严厉打击 “藏独” 分裂活动ꎬ 积极维护祖国统一、 维护民族团

结、 维护藏区稳定ꎮ 二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宗教政策ꎬ 切实加强宗教事务管理ꎮ 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

的管理ꎬ 是宗教工作的重点ꎬ 全面正确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ꎬ 保护信教群众合法权益ꎬ 对利用

宗教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敌对分子要坚决打击ꎬ 积极做好活佛转世工作ꎬ 团结广大信教群众和宗教人

士为稳定多做贡献ꎮ 三是切实加强基层政权建设ꎬ 充分发挥区乡政权机关应有的作用ꎮ
１９９５—１９９６ 年ꎬ 首先是组织力量ꎬ 预防和制止 “藏独” 分裂活动ꎬ 及时侦破现行的 “藏独” 反

革命案件ꎬ 依法予以打击ꎮ 坚决反对倒退复旧活动ꎬ 依法打击封建旧势力抬头ꎬ 捍卫 “民改”、 “四
反” 斗争的成果ꎬ 对 “索赔命价”、 “反攻倒算” 等问题ꎬ 坚决制止、 依法打击ꎮ 其次是全面准确贯

彻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ꎬ 加强对宗教活动的管理ꎬ 防止分裂主义分子利用宗教搞 “藏独” 渗透ꎮ
１９９７ 年ꎬ 针对全县社会治安实际情况ꎬ 集中力量开展 “加强隐蔽战线斗争”、 “专项整治、 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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